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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瀛通转债” 将于2024年7月2日按面值支付第四年利息，每10张瀛通转债（面值1,000.00元）利息为18.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4年7月1日。

3、本次付息期间及票面利率：计息期间为2023年7月2日至2024年7月1日，票面利率为1.8%。

4、付息日：2024年7月2日。

5、除息日：2024年7月2日。

6、“瀛通转债”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4年7月1日，凡在2024年7月1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

本次派发的利息。 2024年7月1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在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

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4年7月2日。

8、下一付息期利率：3.0%。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发行了3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瀛通转

债， 债券代码:128118）。 根据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在“瀛通转债” 的计息期间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瀛通转债基本情况

1、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2、债券代码：128118

3、可转债发行量：30,000.00万元（300万张）

4、可转债上市量：30,000.00万元（300万张）

5、可转债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6、可转债上市时间：2020年8月5日

7、可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2020年7月2日至2026年7月1日

8、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2021年1月8日至2026年7月1日

9、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40%、第二年0.70%、第三年1.20%、第四年1.80%、第五年3.00%、第六年3.5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 ）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负担。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

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

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11、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1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可转债的担保情况：本次可转债采用股票质押的担保方式。 公司股东黄晖、萧锦明、左笋娥将其合法拥有的部分公司

股票作为质押资产进行质押担保。 担保范围为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可转债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

债权的合理费用，担保的受益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以保障本次可转债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

14、可转债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

评级：

根据中证鹏元于2023年6月26日出具的 《2020年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3年跟踪评级报

告》（中鹏信评【2023】跟踪第【756】号01），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稳

定。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瀛通转债” 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7月2日至2024年7月1日期间的利息，当

期票面利率为1.8%，本次付息每10张（面值1,000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18.00元（含税）。

对于持有“瀛通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

代扣代缴，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14.40元； 对于持有“瀛通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和

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18.00元；对于持有“瀛通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18.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

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4年7月1日（星期一）

2、债券除息日：2024年7月2日（星期二）

3、债券付息日：2024年7月2日（星期二）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的对象为：截至2024年7月1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瀛通转债”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本期利息资金。 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兑付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

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等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

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

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规定，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和增值税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

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69-83330508

指定邮箱：ir@yingtong-wire.com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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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14:3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1618号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王瑞庆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8,934,33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866,707股的40.48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8,927,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866,707股的40.480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83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866,707股的0.0057%。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83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866,707股的0.00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20,866,707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8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866,707股的0.0057%。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1.01、审议通过了《选举王瑞庆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31,5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8.5394％。

议案1.02、审议通过了《选举李雯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31,5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8.5394％。

议案1.03、审议通过了《选举陈国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29,6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7332％。

议案1.04、审议通过了《选举李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29,6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7332％。

议案1.05、审议通过了《选举栗绍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29,6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7332％。

议案1.06、审议通过了《选举王长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29,6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7332％。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2.01、审议通过了《选举吕明渭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34,3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8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170％。

议案2.02、审议通过了《选举王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34,3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8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170％。

议案2.03、审议通过了《选举王力臻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34,3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8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17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27,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2％；反对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9.2668％；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733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王瑞庆（持有股份22,880,000）、关联股东李雯（持有股份12,000,000）、关联股东陈国瑞（持有股份825,000）、关联

股东李轩（持有股份12,000,00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7,705,000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逐项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4.01、审议通过了《选举张太闪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27,53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830％。

议案4.02、审议通过了《选举原洁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48,927,53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830％。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872,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7％；反对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7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9.2668％；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733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张磊（持有股份60,00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晓腾、张东晓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

2024-051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4年6月12日，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披露了《关于取消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部分议案并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本公司取消了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中《关于选举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之子议案《选举徐国君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并于该议案下增加子议案《选

举张世杰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会议未有其他新增、变更及否决

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下午3: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4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信国际中心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代慧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62人，代表股份728,578,551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2.52%。

其中：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61人，代表股份620,063,587股，占本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66.85%。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08,514,964股，占本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23.61%。

上述出席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628,002,319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5.27%；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4人，代表股份100,576,232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7.25%。

此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提案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非累积投票提案：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股）

占有表

决权股

份的比

例(%)

票数（股）

占有表

决权股

份的比

例(%)

1.00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合计 725,256,642 99.5559% 1,661,800 0.2281% 1,573,382 0.2160%

其中： 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208,497,972 98.4720% 1,661,800 0.7849% 1,573,382 0.7431%

A股 619,775,187 99.9535% 6,800 0.0011% 281,600 0.0454%

H股 105,481,455 97.2823% 1,655,000 1.5264% 1,291,782 1.1914%

表决结果 通过

2.00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合计 725,343,442 99.5678% 1,575,000 0.2162% 1,573,382 0.2160%

其中： 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208,584,772 98.5130% 1,575,000 0.7439% 1,573,382 0.7431%

A股 619,781,987 99.9546% 0 0.0000% 281,600 0.0454%

H股 105,561,455 97.3561% 1,575,000 1.4526% 1,291,782 1.1914%

表决结果 通过

3.00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其摘要》。

合计 725,343,442 99.5678% 1,575,000 0.2162% 1,573,382 0.2160%

其中： 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208,584,772 98.5130% 1,575,000 0.7439% 1,573,382 0.7431%

A股 619,781,987 99.9546% 0 0.0000% 281,600 0.0454%

H股 105,561,455 97.3561% 1,575,000 1.4526% 1,291,782 1.1914%

表决结果 通过

4.00

审议及批准《经审计

的本公司2023年度财

务报告》。

合计 725,343,442 99.5678% 1,575,000 0.2162% 1,573,382 0.2160%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08,584,772 98.5130% 1,575,000 0.7439% 1,573,382 0.7431%

A股 619,781,987 99.9546% 0 0.0000% 281,600 0.0454%

H股 105,561,455 97.3561% 1,575,000 1.4526% 1,291,782 1.1914%

表决结果 通过

5.00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合计 728,210,224 99.9494% 0 0.0000% 368,327 0.0506%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11,451,554 99.8261% 0 0.0000% 368,327 0.1739%

A股 619,781,987 99.9546% 0 0.0000% 281,600 0.0454%

H股 108,428,237 99.9201% 0 0.0000% 86,727 0.0799%

表决结果 通过

6.00

审议及批准《关于续

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担任本公司2024

年度审计机构， 并授

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的议案》。

合计 724,146,857 99.4036% 4,063,367 0.5578% 281,600 0.0387%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07,388,187 97.9479% 4,063,367 1.9191% 281,600 0.1330%

A股 619,300,787 99.8770% 481,200 0.0776% 281,600 0.0454%

H股 104,846,070 96.6963% 3,582,167 3.3037%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7.00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24年度开展外汇

衍生品业务专项报

告》。

合计 728,207,355 99.9610% 2,869 0.0004% 281,600 0.0387%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11,448,685 99.8656% 2,869 0.0014% 281,600 0.1330%

A股 619,781,448 99.9545% 539 0.0001% 281,600 0.0454%

H股 108,425,907 99.9979% 2,330 0.0021%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8.00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

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

合计 623,370,152 85.5700% 104,840,072 14.3914% 281,600 0.0387%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106,611,482 50.3518% 104,840,072 49.5152% 281,600 0.1330%

A股 585,902,543 94.4907% 33,879,444 5.4639% 281,600 0.0454%

H股 37,467,609 34.5552% 70,960,628 65.4448%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9.00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关于购买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责任保

险， 并授权本公司董

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合计 726,794,442 99.7670% 124,000 0.0170% 1,573,382 0.2160%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10,035,772 99.1983% 124,000 0.0586% 1,573,382 0.7431%

A股 619,781,987 99.9546% 0 0.0000% 281,600 0.0454%

H股 107,012,455 98.6943% 124,000 0.1144% 1,291,782 1.1914%

表决结果 通过

10.00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

公司董事长基本年薪

的议案》。

合计 728,210,224 99.9613% 0 0.0000% 281,600 0.0387%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11,451,554 99.8670% 0 0.0000% 281,600 0.1330%

A股 619,781,987 99.9546% 0 0.0000% 281,600 0.0454%

H股 108,428,2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股）

占有表决权

股份的比例

(%)

票数

（股）

占有表

决权股

份的比

例(%)

11.00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

会发行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合计 623,391,199 85.5728% 104,791,025 14.3847% 309,600 0.0425%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106,632,529 50.3618% 104,791,025 49.4920% 309,600 0.1462%

A股 581,529,402 93.7854% 38,252,585 6.1691% 281,600 0.0454%

H股 41,861,797 38.6078% 66,538,440 61.3663% 28,000 0.0258%

表决结果 通过

12.00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

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的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合计 603,319,314 82.8176% 124,890,910 17.1438% 281,600 0.0387%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86,560,644 40.8820% 124,890,910 58.9851% 281,600 0.1330%

A股 577,007,061 93.0561% 42,774,926 6.8985% 281,600 0.0454%

H股 26,312,253 24.2670% 82,115,984 75.7330% 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13.00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有关

条款， 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代表本

公司处理因修改〈公

司章程〉而所需之备

案、变更、登记及其他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合计 613,014,945 84.1485% 91,135,300 12.5101%

24,341,

579

3.3414%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96,256,275 45.4611% 91,135,300 43.0425%

24,341,

579

11.4963

%

A股 583,701,509 94.1358% 12,749,670 2.0562%

23,612,

408

3.8081%

H股 29,313,436 27.0349% 78,385,630 72.2926% 729,171 0.6725%

表决结果 通过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编码

普通决议案 股份类别 得票数（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14.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01

选举代慧忠先生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及决定其

薪酬标准；

合计 699,240,863 95.9733%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182,482,193 86.1497%

A股 611,411,926 98.6047%

H股 87,828,937 80.9372%

表决结果 通过

14.02

选举贾少谦先生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及决定其

薪酬标准；

合计 679,249,609 93.2294%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162,490,939 76.7118%

A股 607,071,128 97.9047%

H股 72,178,481 66.5148%

表决结果 通过

14.03

选举于芝涛先生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及决定其

薪酬标准；

合计 682,179,497 93.6316%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165,420,827 78.0950%

A股 607,717,428 98.0089%

H股 74,462,069 68.6192%

表决结果 通过

14.04

选举胡剑涌先生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及决定其

薪酬标准；

合计 725,992,326 99.6450%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09,233,656 98.7790%

A股 618,845,395 99.8035%

H股 107,146,931 98.7393%

表决结果 通过

14.05

选举高玉玲女士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及决定其

薪酬标准；

合计 724,104,943 99.3860%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07,346,273 97.8880%

A股 617,805,952 99.6359%

H股 106,298,991 97.9579%

表决结果 通过

14.06

选举朱聃先生为本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及决定其薪

酬标准。

合计 718,865,153 98.6668%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02,106,483 95.4143%

A股 614,420,433 99.0899%

H股 104,444,720 96.2491%

表决结果 通过

15.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选举李志刚先生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决定其薪

酬标准；

合计 721,872,042 99.0795%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05,113,372 96.8339%

A股 617,577,411 99.5990%

H股 104,294,631 96.1108%

表决结果 通过

15.02

选举蔡荣星先生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决定其薪

酬标准；

合计 728,210,224 99.9494%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11,451,554 99.8261%

A股 619,781,987 99.9546%

H股 108,428,237 99.9201%

表决结果 通过

15.03

选举张世杰先生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决定其薪

酬标准。

合计 718,976,599 98.6821%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02,217,929 95.4669%

A股 617,423,611 99.5742%

H股 101,552,988 93.5843%

表决结果 通过

16.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本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6.01

选举刘振顺先生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及决定

其薪酬标准；

合计 715,788,432 98.2445%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199,029,762 93.9618%

A股 615,827,846 99.3169%

H股 99,960,586 92.1169%

表决结果 通过

16.02

选举孙佳慧女士为本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及决定

其薪酬标准。

合计 727,632,924 99.8702%

其中：与会

持股5%以

下股东

210,874,254 99.5536%

A股 619,781,987 99.9546%

H股 107,850,937 99.3881%

表决结果 通过

注：上述投票比例结果若出现各项比例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述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39条的要求，本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智 马龙飞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2、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

2024-053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6月20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于2024年6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2）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

3、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代慧忠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的议案》。

1、同意选举张世杰先生、李志刚先生、蔡荣星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选举张世杰先生为审计

委员会主席；

2、同意选举蔡荣星先生、代慧忠先生、贾少谦先生、张世杰先生、李志刚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并选举蔡荣星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席；

3、同意选举李志刚先生、贾少谦先生、于芝涛先生、张世杰先生、蔡荣星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并选举李志刚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

4、同意选举代慧忠先生、贾少谦先生、于芝涛先生、胡剑涌先生、朱聃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

选举代慧忠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席；

5、同意选举代慧忠先生、贾少谦先生、于芝涛先生、胡剑涌先生、高玉玲女士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ESG委员会委员，

并选举代慧忠先生为ESG委员会主席。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及批准《关于聘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1、同意续聘胡剑涌先生为本公司总裁；

2、同意续聘高玉玲女士为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并担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3、同意续聘张裕欣女士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4、同意续聘黄德芳女士为本公司公司秘书。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议案一至议案三选举及聘任人员任期至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 且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关于2022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2022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2022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对参加对象的要求，同意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方案，由不超过22名参加对象认购预留份额889,989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的受让价格为

10.78元/股。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二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

2024-054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于2024年6月20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十二届监

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于 2024年6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2、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三）会议主持人：监事长刘振顺

（四）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刘振顺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

2024-055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续聘胡剑涌先生为本公司总裁，高玉玲女士为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并担任本公司总

会计师职务，张裕欣女士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黄德芳女士为本公司公司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

事会届满。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4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总裁

胡剑涌先生，本科学历。 历任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胡剑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及间接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财务负责人

高玉玲女士，管理学硕士，历任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监，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海信集团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与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副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

高玉玲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及间接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三、董事会秘书

张裕欣女士，清华大学学士学位、法律硕士学位，康奈尔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曾任职于罗兰贝格咨询有限公司、瑞士

银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裕欣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及间接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四、公司秘书

黄德芳女士，英国University� of� Bradford工商管理硕士，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士、英国特许管理协会资深会士、

香港税务学会资深会士。 历任香港骏辉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 现任本公司公司秘书。

黄德芳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及间接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图片列表：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

2024-056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为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了解本公司2023年度业绩和经营

情况，谨定于2024年6月28日下午4:00-5:00召开本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积极参与。

一、业绩说明会的召开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4:00-5:00

(二)召开方式：网络远程互动

(三)本公司出席人员：董事长代慧忠先生，董事、总裁胡剑涌先生，董事、财务负责人高玉玲女士，独立董事李志刚先生，董

事会秘书张裕欣女士。

(四)参会方式：

1、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 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于2024年6月28日下午4:00-5:00登录

互动易网站（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 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本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问题征集截止时间为2024

年6月27日(星期四)下午5:00。 投资者可提前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谈” 栏目，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公司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本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会议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7-28362866

联系邮箱：hxjdzqb@hisense.com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

2024-052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即将届满，为保证本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本公司于

2024年6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选举鲍一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为本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

鲍一先生将同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一起组成本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 任期至第十二届监事会

届满。 任职期间，鲍一先生将不从本公司领取监事薪酬。

本次监事会换届完成后，本公司现任职工代表监事尹志新先生因工作调整，将不再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本公

司对尹志新先生任职期间为本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4日

附件：第十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鲍一先生，44岁，研究生学历，历任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

鲍一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及间接控股股东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

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4-57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4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4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新城八号区方正二街1号锦龙大厦六楼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张丹丹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1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61,922,6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5539%。其中：出席现场投票

的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49,120,2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12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2,802,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28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461,571,1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 反对35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1%；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61,571,1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 反对35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1%；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61,571,1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 反对35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1%；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61,571,1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 反对35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1%；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461,571,1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 反对35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1%；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44%；反对35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56%；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461,571,1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 反对35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1%；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44%；反对35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56%；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460,861,4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8%； 反对35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2%；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44%；反对35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56%；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461,571,10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 反对351,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1%；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544%；反对35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56%；弃权0股。

该提案获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丹丹女士、王天广先生、禤振生先生、罗序浩先生、苏声宏先生、陈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张丹丹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60,189,60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69,400股。

（2）选举王天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60,114,30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94,100股。

（3）选举禤振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60,189,60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69,400股。

（4）选举罗序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60,189,60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69,400股。

（5）选举苏声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60,189,60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69,400股。

（6）选举陈浪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60,189,60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69,400股。

该提案获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聂织锦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培豪先生已报名参加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于2024年6

月21日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聂织锦女士、潘培豪先生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经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聂织锦女士、潘培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聂织锦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461,102,90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82,700股。

（2）选举潘培豪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461,091,30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71,100股。

该提案获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郭金球先生、常乐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郭金球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461,007,204股。

（2）选举常乐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461,102,904股。

该提案获通过。

关联股东张丹丹女士、张海梅女士回避了对第7项提案的表决，因此张丹丹女士、张海梅女士所代表的公司股份709,700股不计入

第7项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上述第5-10项提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公开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东雪、冯熙凝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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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13日以书面结合通讯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6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

张丹丹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张丹丹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张丹丹女士将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王天广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公司设立第十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共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选举如下成员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发展战略委员会：张丹丹女士、禤振生先生、苏声宏先生，其中张丹丹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2．提名委员会：聂织锦女士、潘培豪先生、罗序浩先生，其中聂织锦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聂织锦女士、潘培豪先生、王天广先生，其中聂织锦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潘培豪先生、聂织锦女士、禤振生先生，其中潘培豪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禤振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罗序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经公司

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盘丽卿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罗序浩先生已于

2012年10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潘威豪先生（简历见附件）为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潘威豪先生已于2016年10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简历

张丹丹，女，55岁，本科学历，曾任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华联

期货有限公司董事，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胜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现任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董事长，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丹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54,5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王天广，男，51岁，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律师，曾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东

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怡睿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广东锦龙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万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王天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王天广先生此前担任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2021年9月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并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禤振生，男，55岁，大专学历，曾任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现任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董事、环球实业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非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禤振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罗序浩，男，36岁，经济学学士、法学学士，曾任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业务主办、监事、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广东

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罗序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盘丽卿，女，49岁，大专学历，会计师、税务师，曾任广东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东莞市擎珲置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东莞市伟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东莞市新弘晟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东莞市擎珲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清远市供水拓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盘丽卿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潘威豪，男，33岁，本科学历，曾任广东豪美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战略投资专员，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业务主办、监事、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法务部副经理；现任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潘威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罗序浩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3-3369393

传真：0763-3362693

电子信箱：jlgf000712@163.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新城八号区方正二街1号锦龙大厦

潘威豪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63-3369393

传真：0763-3362693

电子信箱：jlgf000712@163.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新城八号区方正二街1号锦龙大厦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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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13日以书面结合通讯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4年6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郭金球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郭金球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简历

郭金球，男，59岁，本科学历，曾在东莞市新世纪英才学校任教；现任东莞市新世纪英才学校副总校长，东莞市弘舜劭和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郭金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